标准物质采购商务要求

1、 标准物质采购要求：

（一）中标方承诺保证其具备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合法主体资格及供应本合同标准物质研制单位的相应的资格、资质和能力（附有相应的证明文件）。中标方每次交货时须附上标准物质出库详单（格式内容见下页附件1）。
（二）中标方保证按照标物证书有关要求进行包装、保存并运输至合同交货地点，否则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采购方损失。中标方提供的标物必须原装、全新、为该标物在该品牌的最新生产批号，其证书上的标准号、出厂批号与外包装一致并可索源，同时满足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及规范，并符合采购方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采购方根据采购合同的技术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验收，符合采购合同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bookmark: _GoBack]（三）所有标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出库详单相符。标物外观清洁，标签字体清晰，符合商务需求的有效期要求（需求清单中特殊备注的按需求清单执行）。国外品牌标物外包装上须标识中文名称和批号。标物每一支（瓶）提供一张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无电子证书提供证书扫描件）。
（四）国产标准物质货期为10个自然日，进口标准物质货期为30个自然日，需求清单标注有时间段供货的，请按照时间段供货。
（五）需求时如有以下情况，应在供货前与采购方确认后，方可供货：
1、已标明货号，如无货或有最新出厂生产标号或剩余保质期小于6个月的；
2、未标明货号；
3、如果需求批号无货或供货期过长，经与采购方协商确认后，可更换相同价位下，不同品牌或不同型号货品（更换货品价值不得超过中标价格的10%）。
4、符合上述情况的，在与采购方确认后，可不受第（四）点货期限制。

2、 标物的验收：

（一）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标物质控要求符合采购方需求的质量控制标准或有效试验判断标准要求。
（二）对于相关标物，若不能在收到标物时进行验收的，采购方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质量问题的，中标方需在 7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换货。

3、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 质量保证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标物剩余有效期不少于标物总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有机类标物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0个月（供货前已获采购方确认同意的除外）。3个月内因质量问题须包换。如有在质量保证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内发生非因采购方正常使用造成的质量问题的，中标方应在收到有关通知后 7 天内予以更换。质保期内全部服务费和更换货物的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4、 标物货款结算：

标物货款可分阶段支付：中标方在部分供货后，经采购方验收完成，中标方可向采购方申请阶段性结算。在所有标物提供给采购方并经验收完成，采购方支付剩余货款。

五、其它

▲1、本项目采购标物原则上需满足需求清单上所标注的各类技术要求，并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的要求。
▲2、标物如为进口的，供货时需提供生产厂家或代理商针对本次项目的授权书（代理商的还需提供提供厂家授权）、供货证明、售后服务承诺书复印件及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

